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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青岛·社会

胶州法院首次以拒不执行判决、裁 定罪审理并宣判案件

“老赖”还钱还晚了仍被判刑
本报通讯员 刘素虹 本报记者 赵壁

二手车有违法记录

过户卡壳

该车仨月竟超速20次

本报 11月9日讯（通讯员
韩通科 王艺 记者

赵壁） 路况好、车辆性能
好给超速创造了条件，然而
超速虽容易，却也得接受处
罚。近日，李沧交警大队处
理了一辆因超速20起导致
机动车无法正常过户的车
辆。

8日15时，一名丰田凯
美瑞轿车车主到交警李沧
大队交通违法处理大厅查
询其车辆视频违章情况，
车主表示如果没有违法行
为便立即办理车辆过户手
续。李村中队民警唐丽颖
上网查询后发现其所查车
辆在 2 0 1 0年 7月 2日至 10
月 2 5日期间存在 2 0起超
速违法行为，其中超过规
定时速50%以上不足70%
的 2 次 、超 过 规 定 时 速
3 0 % 以上不足 5 0 %的 1 0
次、超过规定时速 1 0 %以
上不足 3 0 %的 8次。依照
交法规定，机动车进行买
卖、过户必须将其存在交
通违法行为依法处理并到
指定的工商银行缴费后方
可进行。据悉，该凯美瑞轿
车的这20起超速行为依法
处罚共计罚款 3400元、记
66分。

自新的交通违法系统
启用以来，驾驶员信息和车
辆交通违法行为已实现了
全国联网。因此，驾驶员在
外地开具的罚款单和车辆
在外地的违法行为，在包
括青岛市在内的全国联网
城市中均可查询。目前各
地电子监控系统已经较为
发达，视频抓拍覆盖范围
不断加大，功能不断提升。
驾驶员在车辆提速快、路
况好、车流量少时，往往在
不知不觉中超过道路限
速，造成安全隐患。以上文
提到的这辆凯美瑞轿车为
例，该车9月4日12时41分
在城阳前田村路段的车速
达到了 115公里/小时，超
出限速近70%，极易引发交
通事故。李沧交警提醒广大
驾驶员，为了您和他人的生
命财产安全，请严格遵守交
通法规。

眼见小偷“赚钱”快学扒窃
一男子刚得手就被反扒民警抓获

本报11月9日讯（记者
张潇元 通讯员 城安宣）
曾经乘坐公交车时，34岁

的三轮车夫刘某亲眼见过
小偷扒窃，感叹扒窃“赚钱”
容易，决定“学以致用”。7日
一早，他在城阳区一辆公交
车上，刚偷到一个女士钱
包，就被城阳反扒民警发现
并抓获。9日，记者从城阳警
方处获悉，刘某已被警方依
法刑拘。

11月7日一大早，城阳
邮政局门前的公交车站陆陆
续续的挤满了等公车的上班
族，一30多岁的“小平头”男
子，衣着朴素、两手插着兜，
在公交车站转来转去，时不
时地挤到背包行人附近。一
些警惕性高的等车乘客不自

觉地摸摸衣服兜、拉拉背包，
男子毫不放弃地跟着两个背
包乘客挤来挤去，城阳的便
衣反扒怀疑，这个“小平头”
有准备盗窃的嫌疑。

一大早的公交车上人满
满当当，公交车上乘务员报
站声响起，一名背包的女子
挪步走向车门，“小平头”边
喊着“让让”边快步跟了上
去，在女士准备下车的一刹
那，他挤到了这位女乘客的
身后。在女乘客夹包的手扶
着车栏杆下车的瞬间，“小平
头”的手伸了出去，女乘客毫
无知觉地下车急匆匆赶路，
而她的钱包已经落到了“小
平头”的手里。他盗窃的全部
过程被城阳反扒民警看在眼
里，民警迅速上前，将该名男

子抓获。
据城阳反扒大队的民警

介绍，这名留着“小平头”的
男子姓刘，今年 34岁，是一
名三轮车夫，平时虽然工作
辛苦，可养活自己不成问题。
几天前，他在乘坐公交车外
出时，亲眼目睹了小偷盗窃
的一幕，小偷只要轻轻地将
手放进别人的口袋，就能轻
而易举地“赚”到钱，这样的一
幕让刘某久久不能忘记。原
来赚钱可以这么简单？刘某
决定实施行动，没想到第一
次扒窃，就被抓了个正着。目
前，刘某已被城阳警方依法
刑拘。据了解，近期城阳警方
以“万名民警进社区服务行”
活动为基础，已先后抓获各
类扒窃犯罪嫌疑人20余名。

绍兴路

通车在即

一个月以前坑洼
不平的，如今已改头
换面。8日，在绍兴路
段，工作人员在加紧
对路面进行平整工
作。据现场施工负责
人孙克山介绍，二灰
打底工作已经接近尾
声，根据工程安排，接
下来的工作是做两次
沥青铺设，全线通车
时间预计半个月左
右。（本报记者 张晓
鹏 摄影报道）

青岛某制帽公司欠了20余
万的货款，却迟迟不还。债务方
尹某宁愿被拘留也不履行法院
生效判决，而且采取变更公司法
定代表人、抽逃注册资本等形式
逃避执行。近日，胶州法院以拒
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判处其有期
徒刑二年，缓刑三年。这是该院
自1996年新刑事诉讼法实行以来
首次适用这一罪名判决。判决宣
告后，尹某当场表示服判不上
诉，目前一审判决已生效。

胶州法院执行局局长陈宝东说，
该罪为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效力的
判决裁定有能力而拒不执行，情节严
重的行为。构成该罪的关键是，行为
人有能力但故意不执行。简单地说就
是有钱不还还东躲西藏的“老赖”。这
个罪名随着1996年3月17日新刑事
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
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
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
定》第４条的规定，拒不执行判决、裁
定案件属于公诉案件，即应当由公安
机关进行侦查，检察机关审查批准逮
捕、提起公诉，人民法院负责审判。

“被欠款”：

制帽公司负债20多万

青岛某制帽有限公司因经
营需要，曾长期从原料供应商牛
某处购买布料。截至2007年4月
10日，双方经结算，确认该制帽
公司欠牛某货款共计 2 3 3 8 0 0
元，由公司法定代表人尹某给原
告出具欠条，落款为该制帽公
司。同年4月30日该制帽公司付
款10000元，尚欠223800元，经
原告牛某多次索要，制帽公司拒
不偿还，牛某为此将该制帽公司
和尹某起诉到胶州法院。

在法庭上，尹某辩称，自己
是该制帽公司的经理，与原告发
生业务是职务行为，应当由该制
帽公司承担法律责任。胶州法院
审理后判决由该制帽公司给付
牛某货款223800元。

该制帽公司不服一审判决
提起上诉，2008年1月青岛市中
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维持原判。
判决生效后，该制帽公司拒不执
行法院判决。2008年3月4日，牛
某向胶州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该
制帽公司为股份制企业，身为公
司法定代表人兼最大股东的尹
某，频施伎俩逃避执行。

“捉迷藏”：

尹某频换公司法人

在得知法院判决后，尹某随
后将公司停止了生产，并在社
会上放风称自己不想再干制
帽厂了。正巧同镇一位许女士
想投资工厂挣钱，尹某就以向
许女士传授技术以及提供客
源等优惠条件，骗取许女士答
应接手这家制帽公司。2008年
3月 1 2日法院执行立案当天，
两人办理了公司法定代表人
变更手续。许女士的公司还没
开工，执行法官就找上门来，
要求拘留作为公司法定代表
人的许女士。许女士这才大呼
上当，找到尹某，要求退回这家
制帽公司。2008年6月10日，尹
某找到原来在该制帽公司看
大门的老光棍杨某，接替许女
士担任法定代表人。

执行期间，法官多次前往该
公司，结果不是遇到大门紧闭，
就是“法定代表人”一问三不知，
案件无法执行。法官又到工商、
会计师事务所和银行等部门查
证，得知该公司在2004年9月成
立时有注册资本 50万元，但当
时的法定代表人尹某在公司成
立的次日就将资金全部转走，也
就是说该公司资产早已转移，已
经名存实亡。事实上，尹某和该
制帽公司另一股东隋某仍在该
公司内以其他公司名义继续从
事制帽业务。

2009年3月，法院启动执行
听证程序，将青岛某制帽有限公

司的投资人尹某、隋某，以抽逃
注册资本为由追加为被执行人。
但尹某仍拒不执行。2 0 0 9年 7
月，法院对尹某司法拘留15日，
他在被拘留期间仍不履行义务。

第一例：

“老赖”还钱后仍被判刑

2009年9月23日，法院以拒
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为由，向
公安局移送牛某与青岛某制
帽有限公司合同欠款纠纷一
案。2 0 1 0年 4月 2 2日，公安机
关决定对尹某拒不执行判决、
裁定立案侦查，侦查期间，尹
某分两次将欠款及利息等共
计260000元付清。在诉讼过程
中，经法院调解，已将该款发
还牛某。

胶州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尹
某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能
力履行而拒不履行，情节严重，
其行为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
罪，鉴于其自愿认罪，且已归还
所欠货款，可以酌情从轻处罚。
故判决被告人尹某犯拒不执行
判决、裁定罪，判处有期徒刑二
年，缓刑三年。

该案主审法官陈敏介绍，该
案也是1996年新刑事诉讼法实
行以来该院首次以拒不执行判
决、裁定罪审理并判决的案件。
判决宣告后，尹某当场表示服判
不上诉，目前一审判决已生效。

相关链接：

何谓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罪？


